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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厂网价格分离实施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3 年 5 月 23 日发布 发改价格

[2003]352 号） 

第一条 为适应电力体制改革需要，确定厂网分开时的发电

企业上网电价和电网输配电价，根据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内非独立核算且

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没有审批上网电价的电厂或机组。非原国家电

力公司系统省级电网所属电厂的价格分离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三条 发电厂的成本费用以 2001 年省级及以上电力公司

和电厂的财务决算报表为依据确定，在此基础上，分别测算厂网

价格分离时的电厂上网电价和电网输配电价。 

第四条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发电成本、财务费用和税金构

成。 

发电厂成本包括燃料费、外购电费、水费、材料费、工资与

福利费、折旧费、修理费、其他费用等 8 个项目。其中：折旧费

以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为基础，按照该电厂实际综合折旧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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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的折旧费确定：修理费按照省级电力公司统一规定的电厂大

修周期内年度平均水平确定。 

财务费用包括长期借款利息和短期借款利息，均按电厂 2001

年实际值考虑。 

其他成本项以电厂 2001 年决算报表数据为基础确定。 

税金包括增值税、城建税与教育附加，按现行财税政策确定。 

第五条 当个别电厂以报表为依据核定的发电成本不能全面

反映电厂的实际成本时，应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调整。 

调增因素包括：未进行厂网分摊、由网省电力公司统一支付

的费用，如科技开发费、排污费、库区移民经费、集中提取的工

资福利费、统贷统还的利息支出、超出标准的劳保统筹等费用需

要由电厂承担的部分等。 

调减因素包括：一次性支出，电厂送出工程上划电网公司后

送出工程相应的成本费用。 

第六条 上网电价区分水电和其他电厂(机组)两种情况确定。

水电厂采用近 5 年平均上网电量；其他电厂(机组)原则上采用

2001 年的上网电量，但对该年度发电利用小时高于或低于电网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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